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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救助服务指南

一、办理条件
渝中区户籍，或非渝中区户籍但因工作需要居住在渝中区且持有一年以上居住证的困难家庭或成员；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区政府认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在遭遇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突发重病医疗、长期维持基本医疗，接受非义务教育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等，经过各类帮扶或自救后，导致基本生活仍陷入困境的。

二、申请材料

1.家庭或个人申请书一份。

2.家庭（个人）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一份。

3.居民身份证、户籍簿（申请人属非本地户籍人员应提交当地居住证或相关证明材料）、低保证、残疾证等（复印件一份）。

4. 具有家庭（个人）困难状况真实依据，以及遭遇困难情形的相关证明材料等要件（原件）。

5.其他相关有效证明材料。

三、救助标准

按申办程序，根据遭遇的不同困难情形，在政策规定范围，实施小额或大额临时救助。

四、办理方式

街道社会救助站窗口办理。

 五、临时救助审核审批流程

















                                                         


 
                              

     




                         




六、办理时间和地点

9:00-12:30，14:00-18:00（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点：各街道办事处社会救助工作站

七、联系方式

	单 位
	联系电话

	区民政局
	023-63708767

	两路口街道
	023-63865719

	朝天门街道
	023-63739308

	大溪沟街道
	023-63892300

	解放碑街道
	023-63836601

	南纪门街道
	023-63819316

	七星岗街道
	023-63930186

	化龙桥街道
	023-63626318

	菜园坝街道
	023-63893233

	石油路街道
	023-63659441

	大  坪街道
	023-63300380

	上清寺街道
	023-63722805


经信息核对不符合条件的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申请








资料不完备的通知申请人





街道服务窗口审查受理





不予受理





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





家庭经济和困难状况调查








经再次调查核实的申请





有异议的


再核查





民主评议





街道审核查核





有异议再核查








张榜公示





紧急程序





资料不齐退回





街道受委托审批小额





区民政局审批；


特殊情况，报区政府审批











先行救助，后补齐手续





发放救助金、 实物、  提供转介服务











救助监督管理





档案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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